
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文件

宁股交字〔2026〕41 号

关于印发《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企业转板与

终止挂牌展示业务规则》的通知

中心各部门、宁正资本：

现将《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企业转板与终止挂牌展示业

务规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2026 年 4 月 29 日

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2026 年 4 月 29 日印发

共印 1 份（存档 1 份）



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企业转板与终止挂牌展示业务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挂牌、展示企业转板与终止挂牌、展示行为，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通知》《区域性股权市场

监督管理试行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中心相

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企业转板，是指中心展示企业从其所在板块转至中

心其他板块的行为。

第三条 企业转板遵循自愿原则，满足中心其他板块要求时，

可提出转板申请。

第四条 挂牌、展示企业决定终止挂牌、展示的，或者发生

中心所规定的终止挂牌、展示事由的，经中心审核同意后企业

终止挂牌、展示。

第二章 申请转板

第五条 企业转板由企业自行提出转板申请。展示企业在展

示板、培育板及其子板块之间转板的，需按照相关板块规则补



充提交资料；展示企业转至交易板及其子板块的，需按照相关

板块业务规则和要求重新提交资料并办理手续。

企业转板时需在原板块上终止展示，在原挂牌板块阶段所

收取的费用不予返还，原挂牌代码作废。

第三章 挂牌、展示企业终止挂牌、展示

第六条 挂牌、展示企业基于自身经营需要，自行决定终止

挂牌、展示的，可以向中心提出终止挂牌、展示的申请，经市

场发展部审核，业务管理委员会审议后，终止其挂牌、展示，

并履行手续。

第七条 挂牌、展示企业拟到其他资本市场挂牌或上市的，

须向中心提出终止挂牌、展示的申请、企业终止挂牌申请书和

拟挂牌或上市资本市场的同意函。

第八条 展示板、培育板及其子板块企业自行提出终止展示

的，须提交企业终止展示申请书。

第九条 除第七条情形外的其他交易板企业主动提出终止

挂牌申请的，须提交以下文件：

（一）企业终止挂牌申请书；

（二）企业决定终止挂牌及股权托管的股东会决议；

（三）企业终止股权托管申请材料；

（四）中心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 挂牌企业提出终止挂牌，应同时提出退出股权登记



的申请并依照《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非上市公司股权（份）

登记托管业务规则》等要求办理退出登记，如需单独办理办理

股权登记托管，则另行申请。

第十一条 挂牌、展示企业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应主动向中

心提出终止企业挂牌、展示资格：

（一）申请或获准在境内外有关资本市场上市或挂牌；

（二）由于协议解散、并购等原因，需注销法人资格的，

或被依法强制解散、法院依法宣告破产清算；

（三）企业注册地址变更迁出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区域的；

（四）企业无法按期支付挂牌、展示费用；

（五）挂牌、展示企业自行决定终止挂牌；

（六）中心认定的其他情况。

第十二条 经中心调查确认，挂牌、展示企业或相关人员存

在违背其承诺的重大事项，或发现挂牌、展示企业及其相关人

员在挂牌、展示之日后发生重大事项，导致挂牌、展示企业无

法满足在中心挂牌、展示条件的，中心可向该企业发出整改通

知。

自整改通知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企业仍未整改、不能满足

中心企业挂牌、展示条件，且未作出合理解释的，中心可终止

企业挂牌、展示资格。

第十三条 挂牌、展示企业终止挂牌后，相应挂牌、展示费

用不予返还。



第十四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中心有权对挂牌、展示企

业采取快速清退措施：

（一）已注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

（二）企业在挂牌、展示期间，企业、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

心挂牌协议和告知函相关规定；

（三）企业在挂牌、展示期间，出现市场参与者投诉或媒

体报道企业开展或参与非法集资活动、进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或集资诈骗、存在误导性或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存在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等行为，向中心出具

的文件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且经司法机关

或行政机关认定；

（五）出现第十一条情形中企业应主动提出终止挂牌情形，

自出现该情形 3 个月内仍未主动申请的；

（六）中心认定应清退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中心对挂牌、展示企业采取清退措施的，应在官

网、微信公众号等相关平台上发布清退公告，企业如有异议，

应向中心提交书面申诉意见及相关证明材料。经中心审核后符

合挂牌、展示企业相关业务规则及挂牌基本条件的，可撤销相

应清退措施。企业未提交或提交的书面申诉意见及相关证明材

料不符合中心要求的，视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本中心有权

依法依规实施强制清退。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规则由中心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七条 本规则已报地方监管机构备案。

第十八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宁夏股权托管交易

中心企业转板与终止挂牌展示业务规则》（宁股交字〔2024〕

44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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